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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18         证券简称:新集能源        编号:2025-017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60元（含税）。 

● 本次利润分配以公司总股本2,590,541,800股为基数，具体实施

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 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30%，主要因为目前公司处于新发

展阶段，为加快煤电一体化建设进度，公司新建煤电和新能源项目、

煤矿改扩建和安全技改项目及偿还有息负债等对资金需求较大。 

一、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内容 

（一）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母公司报表中期末未分配利润为

人民币 5,537,665,195.52 元。经公司十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司

2024 年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

利润。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母公司 2024

年度净利润 1,002,184,931.85 元（人民币，下同），因母公司法定盈

余公积已达到公司总股本 50%的法定上限，本年度公司不再扣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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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盈余公积，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4,924,061,533.67 元，减去本年度

分配现金股利 388,581,270.00 元，故公司母公司报表中期末未分配的

利润为 5,537,665,195.52 元。 

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拟为：以 2024 年年末总股本

2,590,541,800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60 元(含税)，共计

派发现金股利 414,486,688.00 元，未分配利润余额 5,123,178,507.52

元结转下一年度。不送红股，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该利润分配预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未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项目 2024年度 2023年度 2022年度 

现金分红总额（元） 414,486,688.00 388,581,270.00 284,959,598.00 

回购注销总额（元） 0 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392,941,073.83 2,109,359,683.01 2,064,306,502.78 

本年度末母公司报表未分配利润

（元） 
5,537,665,195.52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

总额（元） 
1,088,027,556.00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回购注销

总额（元） 
0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净利润

（元） 
2,188,869,086.54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

及回购注销总额（元） 
1,088,027,556.00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

及回购注销总额是否低于5000万

元 

否 

现金分红比例（%） 49.71 

现金分红比例是否低于30% 否 

是否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9.8.1

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可能

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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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年度现金分红低于 30%的情况说明 

报 告 期 内 ， 公 司 实 现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2,392,941,073.83 元，拟分配的现金股利 414,486,688.00 元，占本年

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低于 30%，具体原因说明如下： 

（一）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

平、偿债能力及资金需求 

2025 年煤炭和电力行业以“双碳”目标为指引，在绿色智能开发、

安全环保生产、清洁高效利用等方面多措并举、精准发力，确保国

内能源供应安全稳定。随着国内低碳化发展进程加快推进，能源结

构调整将呈现加速趋势，煤炭消费需求增长将进一步放缓。公司作

为国有控股的传统能源服务企业，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能源

保障。为响应国家战略大局，在煤炭增产保供转变为常态化，以及

区域全社会用电量持续增长形势下，公司深入贯彻落实“两个联营+”

发展模式，保持煤炭产能稳定、加快新建煤电机组建设、加强电厂

低碳化改造、推进新能源项目落地，促进煤炭-煤电-新能源产业联动

发展，提升公司抵御市场波动风险的能力，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和盈利能力。 

近年来，公司虽连续实现盈利，但截至 2024 年年末，公司资产

负债率为 61.01%，有息负债 192.43 亿元，公司财务风险仍较高。为

有效降低经营风险，公司将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践

行“存量提效、增量转型”发展思路，扎实推进公司发展战略实施，2025

年公司以重大投资项目为牵引，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促进煤炭、煤电、新能源产业协同耦合发展，公司计划新建煤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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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项目、技术改造及更新及科技创新及信息化建设等资本性支

出预算约 87.46 亿元，预计偿还有息负债约 42.93 亿元，公司对资金

的需求较大。 

（二）未分配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以及预计收益情况 

2024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392,941,073.83

元，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 5,537,665,195.52

元（合并口径未分配利润为 8,527,643,959.20 元），扣除拟分配现金

分红的数额（含税）414,486,688.00 元后, 未分配利润余额结转下一

年度。 

剩余未分配资金用于满足补充流动资金和 2025 年度资本性投入

的资金需求，同时减少银行贷款，节约财务成本、提高公司经营效

益，有利于股东的长期回报。 

同时，公司将在年度股东大会前以现场交流、视频直播、网络

互动方式召开公司 2024 年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公司公告。 

（三）公司是否按照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为中小股东参与现金

分红决策提供了便利 

公司已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

司现金分红》等相关规定为中小股东参与现金分红决策提供了便利。

公司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并提供网络投票的方式为股东

参与股东大会决策提供便利。 

（四）公司为增强投资者回报水平拟采取的措施 

2025 年面对煤炭和电力价格维持下降趋势，公司将持续做优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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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主业，力促高质量发展，在经营管理方面围绕“一增一稳四提升”

工作要求，提升经营效果，提高经营质量。一是降本增效，加大成

本管控力度，做好开源节流、节支降本等工作，从严控制非生产性

成本支出，推动标准成本管理，确保成本保持同口径不增长的管控

目标。二是加强煤质管理，强化源头管控、煤流系统、地面洗选等

关键环节，打造“精品煤”。加快推进选煤厂智能化及技术改造，提升

分选精度和效率。开展刘庄矿业、利辛矿业 1 煤洗精煤研究工作，

优化煤炭产品结构，提高企业效益。三是布局电力市场，积极研究

现货市场运营规则，提高交易运营能力。加大新用户开发力度，努

力扩大市场份额。深入研究容量电费考核细则，力争全额获取容量

电价。四是加强现金流管理，加大经营现金流的监测和预控，持续

提升经营能力。加强“两金”管控，不断优化资本结构，有效控制资产

负债率，确保公司的管控目标。五是公司按照产业发展规划，积极

开拓煤电、新能源项目，提高控股煤电、新能源装机规模，力争“十

四五”末初步实现“三业协同”高质量发展。六是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

体制机制，坚定战略定位，加强决策管理，强化风险防控，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践行央企社会责任，持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在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前提下，以维护

股东权益为宗旨，公司将充分考虑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兼顾

可持续发展，保持稳定的现金分红政策。 

三、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和表决情况  

公司十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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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为：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充分考虑了公司

盈利情况、现金流状态及资金需求等各种因素，符合公司经营现状，

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特此公告。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3 月 22 日 


